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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9(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伯利兹、贝

宁、玻利维亚、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智利、中国、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

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蒙古、摩洛哥、纳米比亚、新西兰、尼加拉

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南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委内瑞拉和越南：决议草案 
 
 

  人权与赤贫 
 
 

 大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1《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2
《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盟约》
2
 和联合国通过的其他人权文书， 

 考虑到世界人权会议 1993年 6月 25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3
 及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1995年 3月 12日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A/CONF.157/24(Part I),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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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
4
 的有关规定，以及题为“社会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

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2000年 7月 1日在日内瓦通过的成果文件，
5
 并

确认近期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特别届会和首脑会议，例如 2002年 3月 18日至 21

日在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 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作出的贡献， 

 欢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世界团结基金，以便按照首

脑会议的《执行计划》第 6段(b)分段消除贫穷，促进社会和人类发展，
6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7
 及其中所载各项发展目标，包括关于在 2015 年

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承

诺， 

 回顾其 1992年 12月 22日第 47/196号决议，其中大会宣布 10月 17日为消

灭贫穷国际日，1993年 12月 21 日第 48/183号决议，其中大会宣布 1996年为消

灭贫穷国际年，1995年 12月 20日第 50/107号决议，其中大会宣布了第一个联

合国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 年)，以及关于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

(1997-2006年)执行情况，包括设立消灭贫穷世界团结基金的提议的第 56/207号

决议， 

 还回顾其 2000年 12 月第 55/106 号决议及以往关于人权和赤贫问题的各项

决议， 

 又回顾其 1997年 12月 12日第 52/134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为了了解、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必须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回顾其 2001 年 12月 21 日第 56/207号决议，其中大会深切关注在许多国家，

生活极端贫穷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妇女和儿童占大多数且受影响最深，特别是

在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铭记人权委员会 2000年 4月17日第 2000/12号、2001年 4月 23日第 2001/31

号和 2002 年 4 月 22 日第 2002/30 号决议以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8
 

__________________ 

 
4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年 3月 6日至 12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5
 S-24/2号决议，附件。 

 
6
 见《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2   ),第一章，决议 2，第 7段(b)分段。 

 
7
 第 55/2号决议。 

 
8
 后更名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256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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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8月 29日第 1996/23号决议
9
 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2001年 8月

15日第 2001/8号和 2002年 8月 14日第 2002/13号决议， 

 回顾其 1992年 12月 18日第 47/134号决议，其中大会重申赤贫和社会排斥

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强调必须在穷人积极和知情参与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研

究赤贫现象， 

 认识到消除赤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享受人权的一大挑战，需要通过果断的国

家行动及国际合作采取协调连贯的政策， 

 重申鉴于广泛存在赤贫现象阻碍充分有效地享受人权，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可

能对生命权构成威胁，立即减轻并最终消灭赤贫现象仍然必须是国际社会的高度

优先事项， 

 认为民主、发展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彼此相互依存并相互加强，并在这方

面重申，同贫穷作斗争并消灭赤贫可极大地促进和巩固民主，是各国共同承担的

责任，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交大会10 和独立专家提交人权委员会、11 关于人

权与赤贫问题的报告及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还感兴趣地注意到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任命专家处理同赤贫作斗争

的问题，
12
 

 1. 重申赤贫和社会排斥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因此必须采取国家和国际紧

急行动予以消除； 

 2． 还重申各国必须鼓励最贫困者参与所在社会的决策，鼓励实现人权和努

力消除赤贫，并且必须为穷人和易受害群体提供手段，组织起来，参加各方面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参加与他们有关的政策的规划和执行，使他们成

为真正的发展伙伴； 

 3． 强调赤贫是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包括各国际金融机构须

加处理的一大问题，在此重申政治承诺是消灭贫穷的先决条件； 

 4． 认识到克服赤贫是充分享有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必要

手段，并重申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9
 见 E/CN.4/1997/2-E/CN.4/Sub.2/1996/41，第二章，A节。 

 
10
 A/57/369。 

 
11
 E/CN.4/2002/55。 

 
12
 见人权委员会第 2002/30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十六段，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2002/13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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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申绝对贫困的广泛存在妨碍充分有效地享受人权，并使民主和民众参

与变得脆弱； 

 6. 还重申必须通过制订和进一步实施特殊机制，酌情处理穷人最迫切的社

会需要，以加强和巩固切实有效的民主施政； 

 7． 又重申《联合国千年宣言》7
 中以及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首脑会议和

特别届会结果文件中所载关于实现发展和消灭贫穷的承诺； 

 8．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实施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的范围内，继续

适当注意人权与赤贫问题； 

 9．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采取具

体行动减轻赤贫对儿童的影响，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有关决议的范围内致

力优先考虑寻求某种减轻贫穷的办法，并敦促它们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10． 呼吁各国、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适当注意人权与赤贫之间的关

联； 

 11． 决定在第五十九届会议在题为“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的分项目下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